
保定市文物管理局

保文物字 [2010]  23号

保定市文物管理局

关于转发河北省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拍摄
管理工作的通知》的通知
各县（市）文物主管部门、市直各文博单位、清西陵文物管理处：

现将河北省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拍摄管理工作的通知》(冀文物发[2010]195号）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通知》要求，遵照执行。

附：河北省文物局《关于加强文物拍摄管理工作的通知》

保定市文物管理局（章）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河北省文物局(通知)
冀文物发 [2010] 195号


河北省文物局

关于加强文物拍摄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文物（文化）局、文物管理处（所），省直各文博单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影视产业的迅猛发展，利用文物拍摄影视剧、专题性节目和制作出版物的活动日益增多，这些拍摄活动对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一些影视剧拍摄活动中，也出现了诸如损毁文物以及未依法审批擅自拍摄和超范围拍摄的问题，对正常的文物保护管理和文物安全造成较大的冲击和影响，为加强文物拍摄管理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因制作出版物、音像制品需要拍摄文物的活动必须按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履行批准手续。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省文物局负责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以及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直播类节目的拍摄行政许可审批工作，未经省文物局行政许可批准拍摄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文物收藏单位拒绝接受拍摄。

    国内新闻单位制作时事新闻所进行的摄像、照相采访活动不在行政许可的审批范围，但拍摄单位事先应征得被采访文物部门同意。

    二、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文物收藏单位对直接向其提出拍摄请求的单位，可以告知先到省文物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申请内容包括：拍摄文物的目的、项目、文物保护单位的名称、级别、所在地及拍摄范围，文物的名称、等级及收藏单位；故事性、专题性音像片有关文物拍摄部分的分镜头剧本；上级主管部门的项目批件等有关材料。拍摄单位获行政许可批准后，方可进行拍摄。

    三、书画、丝织品、壁画、漆木器等易损易坏的珍贵文物，原则上不得拍摄，而由文物部门提供有关资料或照片。因特殊需要必须拍摄的，须经行政许可程序批准。拍摄时一律使用冷光灯。

    四、利用文物保护单位的外景拍摄故事性影视片、商业性广告片，不得建设污染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环境的活动。如搭设布景棚等临时构筑物，须经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的同意并签订包括不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环境风貌及保障文物安全的协议书。拍摄活动结束后，拍摄单位应当及时拆除临时搭建和设置的布景棚等构筑物及设施，恢复环境，并由所在地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负责组织验收。

五、经行政许可批准拍摄文物保护单位内景及馆藏文物的，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收藏单位应与拍摄单位签订《拍摄文物保护单位内景和馆藏文物保护责任书》。拍摄过程中，不得移动室内陈设物品及各类文物的位置，不得在室内置景，不得利用室内电源，不得使用强光灯，摄制人员不得直接接触文物。
六、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文物收藏单位须安排安全保卫人员或保管人员，对各类拍摄文物的活动进行现场指导、监督，确保文物安全。必要时，可以要求拍摄单位商请公安、消防及其他保证文物安全的人员、设施设备进驻，随时应对和控制各类文物安全事故的发生。对发现有危及文物安全或者擅自超过批准内容拍摄的，应立即责令其停止拍摄活动，并及时报告上级审批机关。

    七、提供影像资料和场景的文物单位，应依法享受有关权益，公开发行时应当予以标识，事先与拍摄单位签订所应享受权益的有关协议。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和文物收藏单位应依法合理收取因文物拍摄所发生的文物保护利用费、文物管理人员的劳务费、因拍摄文物影响正常开放所造成的门票损失费。收取的文物保护利用费，要用于文物保护，不得挪作它用。

八、对未经批准擅自拍摄或超范围拍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馆藏文物的拍摄单位，以及擅自接待、超范围提供拍摄的文物管理单位，当地文物主管部门要根据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5 8条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行政处分。对违反规定造成文物损坏甚至损毁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河北省文物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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